《申请专利费用减缓证明表》填写须知

1、在“单位性质”栏中写明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机关团体。

2、在“专利类别”栏中写明发明、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。

3、在“专利费用减缓理由”栏中写明请求减缓的理由，说明经济困难情况。申请人必须在右下方“申请人（印章）”中加盖申请人单位公章，表明对“说明其经济困难情况”的确认。

4、证明表需一式二份，一份交国知局，一份交我局留存。

专利费用减缓证明表
	申请人名称
	
	单位性质
	

	发明创造名称
	
	专利类别
	

	申请专利费用减缓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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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市级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审批意见

    符合国家知识产权局《专利费用减缓办法》第七条规定，请予以减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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